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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能源局

 国家发改委消息，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，日前对外公布。这标志着新
组建的能源行业管理机构开始运行。 

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“三定”方案，国家能源局为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局，主要职责包括划入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
办公室职责、国家发改委的能源行业管理有关职责，以及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核电管理职责等。具体包括：
拟订能源发展战略、规划和政策，提出相关体制改革建议；实施对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电力等能源的管理；管理国
家石油储备；提出发展新能源和能源行业节能的政策措施；开展能源国际合作。“三定”方案提出，国家能源局要加
强对能源问题的前瞻性、综合性、战略性研究，拟订能源发展规划、重大政策和标准并组织落实，提高国家能源安全
的保障能力。国家能源局还承担国家能源委员会的具体工作。“三定”方案明确了国家能源局与国家发改委、工业信
息化部的职责分工，炼油、煤制燃料和燃料乙醇的行业管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，其他石油化工和煤化工的行业管理由
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。

 关于能源价格的管理，“三定”方案明确：国家能源局提出调整能源产品价格的建议，报国家发改委审批或审核后
报国务院审批；国家发改委调整涉及能源产品的价格，应征求国家能源局意见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能源局-主要职责

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部委
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》(国发〔2008〕12号)，
设立国家能源局http://nyj.ndrc.gov.cn/(副部级)，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。

一、职责调整  

 (一)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行业管理有关职责划入国家能源局。具体包括：拟订能源发展战略、规划和政
策，提出相关体制改革建议;实施对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电力等能源的管理;管理国家石油储备;提出发展新能源和能
源行业节能的政策措施;开展能源国际合作。 

 (二)将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核电管理职责划入国家能源局。 

 (三)将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划入国家能源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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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)加强对能源问题的前瞻性、综合性、战略性研究，拟订能源发展规划、重大政策和标准并组织落实，提高国家
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。 

二、主要职责 

 (一)研究提出能源发展战略的建议，拟订能源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，起草有关能源法律法规草案和规章
，推进能源体制改革，拟订有关改革方案，协调能源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。 

 (二)负责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(含核电)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的行业管理，组织制定能源行业标准，
监测能源发展情况，衔接能源生产建设和供需平衡，指导协调农村能源发展工作。 

 (三)负责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，组织推进能源重大设备研发，指导能源科技进步、成套设备的引进消化创
新，组织协调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推广应用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设备。 

 (四)按国务院规定权限，审批、核准、审核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 

 (五)负责能源预测预警，发布能源信息，参与能源运行调节和应急保障。 

 (六)负责核电管理，拟订核电发展规划、准入条件、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，提出核电布局和重大项目审核意见，组
织协调和指导核电科研工作，组织核电厂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。 

 (七)拟订国家石油储备规划、政策并实施管理，监测国内外石油市场供求变化，提出国家石油储备订货、轮换和动
用建议并组织实施，按规定权限审批或审核石油储备设施项目，监督管理商业石油储备。 

 (八)牵头开展能源国际合作，与外国能源主管部门和国际能源组织谈判并签订协议，协调境外能源开发利用工作，
按规定权限核准或审核能源(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、天然铀等)境外重大投资项目。 

 (九)参与制定与能源相关的资源、财税、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，提出能源价格调整和进出口总量建议。 

 (十)承担国家能源委员会具体工作。

(十一)承办国务院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，国家能源局设9个内设机构(副司局级)：  

 (一)综合司。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和人事、党群、监察、财务、资产管理、离退休干部工作;承担能源行业统计、预测
预警工作;承担政务公开、新闻发布等工作。 

 (二)政策法规司。研究能源重大问题;组织起草有关能源法律法规和规章草案;承担有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;
承担相关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。 

 (三)发展规划司。研究提出能源发展战略的建议;组织拟订能源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和产业政策;承担能源综合业务;
承担能源体制改革有关工作。 

 (四)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。指导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;承担科技进步和装备相关工作;组织拟订能源
行业标准。 

 (五)电力司。拟订火电、核电和电网有关发展规划、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;承担电力体制改革有关工作;组织核电
厂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。 (六)煤炭司。承担煤炭行业管理工作;拟订煤炭开发、煤层气、煤炭加工转化为清洁能源
产品的发展规划、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;承担煤炭体制改革有关工作;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煤层气开发、淘汰煤炭落后
产能、煤矿瓦斯治理和利用工作。 

 (七)石油天然气司(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)。承担石油、天然气行业管理工作;拟订油气开发、炼油发展规划、计划和
政策并组织实施;承担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有关工作;承担国家石油储备管理工作，监督管理商业石油储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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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八)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。指导协调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和农村能源发展;组织拟订新能源、水能、生物质能和其
他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、计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。 

 (九)国际合作司。承担能源国际合作工作;拟订能源对外开放战略、规划及政策;协调境外能源开发利用;承担机关外
事工作。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，办事机构设在综合司。 

四、人员编制  

 国家能源局机关行政编制为112名。其中：局长1名、副局长4名，正副司长职数30名(含总工程师1名、机关党委专
职副书记1名)。国家能源局设党组，党组书记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国宝(正部长级)兼任，党组成员包括原国防
科工委副主任孙勤和国家发改委原能源局长赵小平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 

 (一)国家能源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关系。 

 (1)国家能源局拟订的能源发展战略、重大规划、产业政策和提出的能源体制改革建议，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审定或审核后报国务院。

 (2)国家能源局按规定权限核准、审核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能源投资项目，其中重大项目报国家发展和改
革委员会核准，或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。能源的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投资，由国家能源局汇
总提出安排建议，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定后下达。
(3)国家能源局拟订的石油战略储备规划和石油战略储备设施项目，提出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收储、动用建议，经国
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核后，报国务院审批。 

 (4)国家能源局提出调整能源产品价格的建议，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或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;国家发展和改
革委员会调整涉及能源产品的价格，应征求国家能源局意见。 

 (5)核电自主化工作，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，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实施。

 (二)炼油、煤制燃料和燃料乙醇的行业管理由国家能源局负责，其他石油化工和煤化工的行业管理由工业和信息化
部负责。 

 (三)国家石油储备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划给国家能源局管理。其他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、职责和编制事项
另行规定。 

六、附则 

 本规定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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